
「研究生學位考試」
簽核流程

請於前三章計畫書發表後隔兩個月後提出，

並於學位口試日前二個星期提出申請，

以利後續作業。

例如：6/10(一)學位口試，請於5/27(一)提出申請。



路徑：學生資訊系統→各項申請→研究生學位考試





•請鑒核

•口試委員：OOO、OOO、OOO

附件6-計畫書審查結果(必傳)-截圖計畫書審查結果頁面



簽名的地方不可以用打字的！！！

2.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
(需指導教授簽名)

3.學術倫理課程證明書(中文版)

附件二 附件三

1.論文初稿

附件一

6.計劃書審查結果
(畫面截圖)

附件五

申請人簽名

指導教授簽名(空白處)

填寫比對%數

指導教授簽名

5.原創性比對聲明書
(含指導教授簽名)

附件六



常見問題

• 如果送出後，發現資料或附件需要更新修正，可點選「撤回」按鈕

1.依據亞洲管理字第 1080025 號書函辦理，自 109 學年度
起 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結果含參考文獻
不得高於 25%，不含參考文獻不得高於 20%，始可通過。

2.



學生送出後→指導教授簽核


